
平顺县司法局宣

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（节录）

第一条 为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，保护社会公众合法权

益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，制定本条

例。

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人，是指发起、主导或者组

织实施非法集资的单位和个人；所称非法集资协助人，是指明

知是非法集资而为其提供帮助并获取经济利益的单位和个人。

第四条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，对非法集资坚持

防范为主、打早打小、综合治理、稳妥处置的原则。

第十一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

包含集资内容的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集资宣

传。

第十二条 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与所在地国务院金融

管理部门分支机构、派出机构应当建立非法集资可疑资金监测

机制。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及其分支机构、派出机构应当按照

职责分工督促、指导金融机构、非银行支付机构加强对资金异

常流动情况及其他涉嫌非法集资可疑资金的监测工作。

第十四条 行业协会、商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、自我

约束，督促、引导成员积极防范非法集资，不组织、不协助、

不参与非法集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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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

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。

第二十三条 经调查认定属于非法集资的，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

门应当责令非法集资人、非法集资协助人立即停止有关非法活动；发

现涉嫌犯罪的，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并配合做好

相关工作。

第二十七条 为非法集资设立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

作社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为非法集资设立的网站、

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等互联网应用，由电信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关闭。

第三十一条 对非法集资协助人，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

警告，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二条 非法集资人、非法集资协助人不能同时履行所承担

的清退集资资金和缴纳罚款义务时，先清退集资资金。

第三十三条 对依照本条例受到行政处罚的非法集资人、非法集

资协助人，由有关部门建立信用记录，按照规定将其信用记录纳入全

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

第三十六条 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查，拒绝

提供相关文件、资料、电子数据等或者提供虚假文件、资料、电子数

据等的，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处 5 万元以

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阻碍调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

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